




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41 次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2 年 12 月 5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無修正意見，會議紀錄確認備查。 

參、審議案件： 

第 1 案、「新北市三峽區私立莊嚴寶座紀念園環境影響說明書」第 3 次審查會，

結論：請依委員（單位）意見補正後，再送委員會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

要求項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審查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1 
本案設置之必要性、合理性缺乏明確性及具體性之說明，請開發單位再審

慎評估。 

2 
所附居民溝通資料，欠缺代表性、有效性及正確性，無法憑判其業與鄰近

居民達成同意本案開發之共識，請再加強民意溝通，並提出相關佐證文件。

3 
祭祀聽及祭祀室規劃設置於谷溝回填區，有引發沉陷之虞，宜再檢討其安

全性，並補充近年來之監測資料。 

4 
污水處理系統宜因應平常日及祭祀尖峰節日產生污水量之差異性，妥善規

畫處理設施，避免各處理單元功能不佳。 

5 
基地鳥類及共有 8 目 23 科 39 種並有大冠鷲、鳳頭蒼鷹及紅隼等二級保育

類動物，應有妥善完整之生態補償措施。 

6 
基地內部交通動線及停車場之規劃（含台北大學地下停車場車位配置等）

請再補充說明。 

7 

請補充完整的原地形地貌，其中已領有雜項使用執照者依核准整地地形認

定，未領有執照者應依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規定，以 62

年 12 月 24 日之地形認定。 
第 2 案、「美聯開發中和景平段 340 等 85 筆地號住商大樓新建工程第 2 次環境影

響差異分析報告」第 2 次審查會，結論：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

報告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

據： 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1 
施工期間對周邊鄰宅隱密性之影響宜加強注意，並妥為溝通及做好施工管

理。 

2 
變更後開發範圍之形狀更為複雜，位於地下室狹長處，其停車位及車道之

配置，請再補充說明。 


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3 
戶數增加、停車位減少，請按照新北市都市設計審議原則確實檢討，並附

上計算式。 

4 請依委員(單位)意見補正後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。 

第 3 案、「麗寶板橋區新板二段 5 地號住商大樓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-
申請停止環境監測」第 1 次審查會，結論：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20 分。 



「新北市三峽區私立莊嚴寶座紀念園環境影響說明書」第 3 次審查會

會議紀錄 
時間：102 年 12 月 5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 1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  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綜合討論：如附件。 
參、審查結論：請依委員（單位）意見補正後，再送委員會審查，並依

正面表列要求項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審查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1 
本案設置之必要性、合理性缺乏明確性及具體性之說明，請開發單位再審

慎評估。 

2 
所附居民溝通資料，欠缺代表性、有效性及正確性，無法憑判其業與鄰近

居民達成同意本案開發之共識，請再加強民意溝通，並提出相關佐證文件。

3 
祭祀聽及祭祀室規劃設置於谷溝回填區，有引發沉陷之虞，宜再檢討其安

全性，並補充近年來之監測資料。 

4 
污水處理系統宜因應平常日及祭祀尖峰節日產生污水量之差異性，妥善規

畫處理設施，避免各處理單元功能不佳。 

5 
基地鳥類及共有 8 目 23 科 39 種並有大冠鷲、鳳頭蒼鷹及紅隼等二級保育

類動物，應有妥善完整之生態補償措施。 

6 
基地內部交通動線及停車場之規劃（含台北大學地下停車場車位配置等）

請再補充說明。 

7 

請補充完整的原地形地貌，其中已領有雜項使用執照者依核准整地地形認

定，未領有執照者應依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規定，以 62

年 12 月 24 日之地形認定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20 分。 



附件 
壹、 委員審查意見 
一、 圖 5.2.3 中之草坪式墓園區是否為庭園式墓區家族存放區；除葬區與樹葬

區，設置管埋骨灰之不同？墓園區之需求是否有新設之必要性且須經請事

業主管機關核可。 
二、 服務中心與公共廁所各設處理容量 50CMD 之污水處理設施，但平常只有

5.5CMD 之污水量，祭祀尖峰節日高達 99.8CMD，建議可以縮小污水處理

設施之處理容量，增設調勻池，作為尖峰時段貯水池污水量，於非尖峰時

再逐日處理，減少平常污水量太少，造成操作成本太高，污水單元處理功

能不佳之不良政策。 
三、 節慶期間，建議能規劃幾天之祭祀，分散祭祀民眾集中一天所造成交通量

及污水量太大所造成環境超負荷之不良影響，且能鼓勵搭乘大眾運輸工

具，規劃免費接駁專車等之營運計量，依規劃之交通系統，可以使道路交

通維持到何種交通等級。 
四、 基地東北側 BH-1、BH-4 及 BH-6，中央地帶 BH-8、BH-10 等附近，原為谷

溝地形經整地回填，回填深度過大，尤其東北側區已規劃為祭祀區，是否

有地層沈陷之測定，其穩定度為何？應評估未來之地層穩定性、安全性。

安全監測完工後監測一年，時間太短，宜再延長。 
五、 基地及附近區位之集水範圍及面積為何？因原排水系統為溪溝及山谷地形

已整地消失，請評估所規劃之逕流排水系統容量，採多少年發生一次之逕

流量設計。 
六、 與民眾之說明會，宜再召開，使民眾之意見能有妥善之解決辦法。 
七、 基地面積甚大，開發時程如何規劃，有無分期開發避免大面積之裸露。 
八、 地面植生清除，園區殘枝落葉及有機垃圾宜製作堆肥，供園區使用，其場

址宜預作規劃。 
九、 明溝排水系統少部分斷面流速達 9-13m/s，是否太大請檢討。 
十、 民眾關心問題之民意溝通宜再加強，並充分考慮。 
十一、 土地使用分區並無墓園之用地類別，未來將如何處理？ 
十二、 缺邊坡穩定分析剖面之位置圖，附錄十中雖敘述「詳見圖 6-3」，但尋覓

不著。 
十三、 填土區土壤強度低，邊坡穩定分析之安全係數並不高，請提供鑽探柱狀

圖及土壤之力學性質資料，並再檢視其安全性。 
十四、 沉陷方面雖敘述填埋多年，應已穩定，但無監測資料，且未來設置道路

及行車荷重等亦可能引發新的沉陷，請再評估。 
十五、 與居民之意見溝通應再加強。 
十六、 說明書之內容、頁次等應全文一致，請再檢視。 
十七、 開發之必要性仍有疑慮。 
十八、 水保計劃內容是否已通過？集水分區是否包括區外？ 
十九、 全區配置中之＂非本案基地＂及＂3.除葬區＂為何？ 
二十、 所謂居民同意及所列之條件之基礎為何？如何得到。 



二十一、 污水處理系統宜依據污水量之差異性及可能之成長性妥為規劃。 
二十二、 基地內植栽生長良好，胸徑 10cm 以上之植物建議置於假植區，作為未

來回植之用，存活率至少為 80%以上，並以二倍之數量作為補植之數

量。 
二十三、 居民溝通後已列出數個條件，該溝通之基礎及同意通過條件之穩定性

為何？ 
二十四、 根據新北市民政局表示，目前仍無新設殯葬區之需要，且未來人口亦

逐漸下降，建議應縮小開發規模。 
二十五、 停車數量 285 格，但骨存數量遠大於停車量，雖說明鼓勵接駁專車之

使用，這是否符合台灣人祭祀之習慣，規劃每小時需 5 輛大客車接駁，

來往頂埔站、永寧站至開發基地，請確實評估各捷運站之接駁可能性，

如停靠位置或對此路線之影響，亦要於基地內規劃大客車之停車空間。 
二十六、 於保育區進行開發，建築之量體多會破壞原有周邊綠地之協調性，建

議應有遠處眺望基地之模擬圖。 
二十七、 現況基地似乎已經整地，應提出原地形資料及歷次土地使用變更及目

前變更之進度，此案開發是否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。 
二十八、 本案基地共 19 筆土地，其中領有 72 雜使 044 號使照及 74 雜使 034 號

使照，依施作項目挖填土、擋土牆、排水溝道路，對於原始地形依據

為何？請依下列地形，重新檢討。 

(一) 領有雜使者，依核准整地地形圖即竣工圖為準。 

(二) 未領有執照部分地形，依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，其原

始地形應依 62 年 12 月 24 日之地形為認定依據。 
二十九、 坡度分析報告（附錄 12），提醒本基地多處屬 6 級坡以上（S>55%）未

來規劃建築時，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 262 條，不得代入法定空地，

另 55%≧S>30%，不得配置建築物，未來申請執照，基地可使用面積

將會縮少。 
三十、  本案 98 年 6 月 24 日向本府城鄉局掛開發許可並分別召開 2 次小組會

議，其開發許可執行進度及內容如何？ 
三十一、 回填土沉陷依報告書已達穩定，請有依據可憑，另本案領二張雜項使

用執照，有要求申請人加強植生及水土保持設施維護，有無執行亦請

說明。 
三十二、 為真實反映道路服務水準，請增加車輛施行速度“進行分析＂。 
三十三、 請補充基地內部交通動線及停車場之規劃。（含台北大學地下停車場車

位配置等） 
三十四、 請補充 P.7-48 表 7.9-2 運具分配率之依據（如大、小機車比率）。 
  【以下為委員書面意見】 
三十五、 建議應補充完整的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內容。 
三十六、 建議應補充完整有效之民意調查及溝通之方法與結果。 
三十七、  建議應補充完整的生態影響評估內容。 

 



貳、機關審查意見 

新北市政府水利局（書面意見） 

本案開發時請依本府 96 年 7 月 30 日北府水排字第 0960491788 號函說明段辦

理。（詳如附件） 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（書面意見） 

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、歷史建築保存區、文化景觀保存區、史前遺址保存區，

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，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

工程或開發行為，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。 

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 
一、 依據新北市政府民政局書面意見表示：「現有存量足敷未來使用、、、新北

市未來納骨塔、、、暫無新設之必要。」其本案之開發許可仍由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(新北市政府殯葬管理處)核發許可，故本案開發之必要性、合理

性是否應由其主管機關先行認定。 

二、 開發單位依據前次審查結論 3 及本局 102 年 6 月 25 日北環規字第

1022058333 號函「針對當地居民意見應審慎回應、宜再溝通、補充意見調

查等」，舉行說明會進行溝通決議事項，惟答覆對照表 P18~22 未載明日期、

時間、地點，亦未檢附溝通當日之文件或圖片資料等佐證，宜補充說明。

又前揭函文意見二答覆：「當日會前個別詢問僅為口頭說明」，仍建議訴諸

書面，確保與民眾溝通無礙。 

三、 本案墓園之開發非以申設火化場為規劃範疇，建議修正第 5 章內容。 

四、 本案送件 97 年審查(含開發單位補正)至今已第 5 年，有關第 4章之環境敏

感區位是否已與先前不同，考量時空背景因素，宜補充調查。 





「美聯開發中和景平段 340等 85筆地號住商大樓新建工程第 2次環境

影響差異分析報告」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
時間：102 年 12 月 5 日(星期四)上午 11 時 2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  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綜合討論：如附件。 
參、審查結論：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，並依正面表列

要求項目，詳實釐清，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： 
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

1 
施工期間對周邊鄰宅隱密性之影響宜加強注意，並妥為溝通及做好施工管

理。 

2 
變更後開發範圍之形狀更為複雜，位於地下室狹長處，其停車位及車道之

配置，請再補充說明。 

3 
戶數增加、停車位減少，請按照新北市都市設計審議原則確實檢討，並附

上計算式。 

4 請依委員(單位)意見補正後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2 時 30 分。 



附件 
壹、 委員審查意見 
一、 地下層由 5 層增加為 6 層，但挖深反而減少，其理由請再說明。 
二、 人口數不變，但汽、機車停車位數反而增加，係依附近住戶之實際停車數

估算，但建議與法定停車位數加以說明比較。 
三、 開發變更，環境影響差異分析應以不增加環境負荷為原則，本案棟、層、

戶數改變甚大，實質影響仍宜加強說明。 
四、 筏基深度減為 1.8m，原為 3.0m，何以筏基深度可以有如此之差異，請說明。 
五、 地下室開挖率 65%，但由圖示（P.2-8）似不止 65%，本次變更 2,424.53m2，

開挖面積幾已佈滿基地，極易誤導。 
六、 開挖範圍之形狀較變更前複雜，增加開挖難度；地下室狹長處如何配置停

車位及車道？ 
七、 本案調整戶數，停車位數之規劃引用附近社區資料，宜補充其是否合乎相

關法令。 
八、 施工期間，對周邊鄰宅隱密性之影響宜加注意，並妥為溝通。 
九、 機械停車位取消並維持原綠建築標章之等級，同意差異分析報告。 
十、 戶數增加、停車位減少，請按照新北市都市設計審議原則確實檢討，並附

上計算式。 
十一、 屋春裝飾物高達 9 公尺，請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，並請風工程顧問檢討

表面壓力變化，是否會造成噪音，建議提出分析數據，正確回覆先前之

意見。 
十二、 行人廣場風洞試驗，對於四周環境模擬必須符合現況實景前提下才有意

義，另對於協力技師則請簽證負責。 
十三、 建築技術部分有二點提醒會列入建照審查：1.對於緩衝空間配置須位於建

物出入口與建築線之間。2.地下室停車空間，其停車位超過 60°，請個別

檢討 5*5.5 淨寬空間。 

十四、 請依法規檢討本案法定停車位，非僅提供調查案例估算。（如一戶一車位

折減後應為多少） 

十五、 周邊服務水準為 E 級，表示擁塞，但報告稱僅微小影響，請再考量是否

有更具體提出方案減少對周邊道路衝擊，（如面臨景新街可否再退縮）。 

貳、機關審查意見 

新北市政府水利局（書面意見） 

本案基地位「台北縣中和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工程第十二標（PBh 用戶接管）」

範圍內，請開發單位函文並備妥相關資料，至本局辦理人孔套繪事宜。 

新北市政府文化局（書面意見） 

本案變更內容不涉及文化資產保存，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，請依

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，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。 



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一、 書面意見 22 回復內容「1.本次變更建蔽率由 50.53%減為 46.94%，空地面

積由 1,900.66m
2
增為 1,976.16m

2
，增加 75.5m

2
。」，查原環說書內容空地面

積應為 1,873.37 m
2
，請修正回復內容及表 2-4。 

二、 書面意見 34 回復內容「…依照目前坊間建築物多有造型物之設計，少有聽

聞有因空氣作用而製造出使住戶不舒服聲響情事，本案應也不至有此狀

況。」，此論述無任何資料佐證，應詳實評估。 

三、 依原環說書審查結論之公告事項，本案應取得黃金級候選綠建築證書，惟

本次環差報告書表 5-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辦理情形內容為：「承諾於放

樣勘驗前取得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…」，與審查結論不符。 

四、 棄土場址已與原環說不同，應重新規劃路線並評估交通影響。 



「麗寶板橋區新板二段 5 地號住商大樓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

表-申請停止環境監測」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
時間：102 年 12 月 5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50 分 

地點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

主席：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   記錄：顏佳慧 

出席：如會議簽到表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綜合討論：如附件。 
參、審查結論：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10 分。 

 

 

 

 

附件 

壹、機關審查意見 

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目前僅提供本局同意核備之公文至 102 年 9 月份，本案在未核准停止監測時，

仍應依環評承諾事項進行環境監測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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